岩寺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解决长期以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重建轻管现状，确保其正常运行，持续发挥效益，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镇内所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的管护，包括塘坝、泵站、机井、中小沟及配套桥涵闸、灌溉渠（管）等。

第二章　　管护组织与职责

第三条  各行政村组要建立管护组织。管护组织由村委会决定，确定管护责任人行使管护职能。组织在管护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领导下，负责辖区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监管工作。

每个行政村设1名村级水管员，负责村域范围内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工作。

第四条  镇政府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情况，要经常听取村级管护组织的工作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工程管护中出现的问题，对重大问题或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区水利行政管理部门解决。

第五条 村级管护组织管理范围内的所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都要实行承包管护，与管护人签定承包合同，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标准，明确责、权、利。合同期限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一般3年为一个承包期。承包期内，管护人不能履行管护承包合同，不能完成管护任务，推荐单位可终止承包合同，并报区水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六条 村级管护组织都要建立工程管护档案，内容包括：管护人员基本情况、工程设施布局情况、管护内容、管护记录等。

第七条  加大管护宣传工作，增强群管群护意识，实行“专管”与“群管”有机结合。镇、村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工程管护的法律、法规，把工程管护制度纳入乡规民约之中，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从而充分调动村民主动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积极性。

第三章　　管护人员选聘与管理

第八条  村级水管员原则上在村组干部中产生，由行政村推荐，镇级审定，报区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要保持管护队伍的基本稳定，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换、增减管护人员。

第九条  管护人员须具备的条件：政治素质好，热心公益事业，热爱管护工作，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办事公道、遵纪守法、身体健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第十条  管护人员应熟悉管护区域各类工程设施的结构，操作规程，正常维护方案与特殊情况下的抢修方案，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认真做好运行与管护记录，保证承包管护的工程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第四章　　管护经费

第十一条  工程管护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公益性和准公益性设施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原则，区财政设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专项资金，乡镇、街道相应筹措配套资金，共同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管护经费落实到位。

第十二条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给予管护人员合理报酬。村级水管员的报酬重点由区财政解决，镇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区补助资金列入区财政预算。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三条  对在工程管护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分级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因管护人员个人行为，造成管护区的工程严重损毁的，除解聘外，还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给予经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